
 

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2016 年度会员子女学业优秀奖励金简章 
 

1 名    称 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会员子女学业优秀奖励金。 

2 宗    旨 鼓励会员子女勤奋向学及培养高尚的品德。 

3 申请条件 

1. 申请者必须入会至少一年（2015 年或之前）。 

2. 申请者的子女必须符合本简章所列资格。 

3. 若申请者为普通会员，其年捐必须至少缴至 2015 年。 

4 申请资格 

注意：每一位学生只能申请一项。若申请超过一项，其申请表格将不予受理，敬

请留意并给予合作，感激您的配合！ 
 

（甲）学校成绩奖：（以 2015 年学校成绩为准） 

(A) 小学: 

1. 须在华小一年级至六年级肄业，操行 B 或以上。 

2. 一、二、三年级：华、国、英、数、科五科中有四科均在 A 等以上，其他科及格，学年

总平均在 85 分或以上。 

3. 四、五、六年级：华、国、英、数、科五科中有四科均在 A 等以上，其他科及格，学年

总平均在 80 分或以上。 

注：凡成绩单上无列出平均分数的科目，以上、下学期均获 A，作为符合 A 等标准。 
 

(B) 中学： 

    华文独中 

1. 须在华文独中初中一至高中三肄业者，操行 B 或以上。 

2. 全科及格，学年总平均在 70 分或以上，且华、国、英、数有三科在 70 分或以上。 
 

    国中 

1. 预备班至中六肄业者，操行 B 或以上。 

2. 全科及格，学年总平均在 75 分或以上，且华、国、英、数、科五科有 3A2B 或 4A1C。 

中六（Tingkatan Enam Bawah/Atas）：四科要有 2A2B 或 3A1C，包括华文科或 SPM

华文科至少 B 等。 

 
 

（乙）公开考试奖：（以 2015 年参加公开考试之成绩为准） 

1. 小学评估考试 (UPSR) ：最少六科 A 优，包括华文科（理解或写作），其他科及格。 

2. 大马教育文凭 (SPM)  ：最少六科 A 优，华文科至少 B 等，其他科及格。 

3. 大马高级文凭 (STPM) ：全科及格，最少三科 B，华文科至少 B 等或 SPM 华文科 B 等。 

4. 初中统考 ：最少三科 A，3 科 B 等，包括华文科，其他科及格。 

5. 高中统考 ：最少三科 A，3 科 B 等（包括华文科）其他科及格。 

 

（丙）特殊优异奖： 

凡于 2015 年的公开考试中获得特殊优异的成绩之申请者，将给予特别奖 1 份。由遴选委员

会做最后决定。 

5 申请手续 

1. 须呈交 经校方签署证实 的成绩报告表副本或考试文凭副本，成绩报告表副本则须列明

总平均分数，以方便审定。 

2. 所有证件副本均须有学生姓名。如有必要，本会有权索取其他有关证件，作审核用途。 

3. 申请表格及所有相关文件请寄交： 

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UCSTAM (Blok A).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6 申请期限 由即日起至  2016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 （请提前寄出表格，以确保期限内寄达秘书处）。 

7 颁奖日期 2016 年 6 月 26 日（星期日），上午 9 时 30 分 

8 颁奖地点 甲洞华小（二）校 SJK(C) Kepong (2), Kepong, 52100 Kuala Lumpur. 

9 奖励办法 凡符合上述资格者，可获颁发奖励金。 

10 附    注 

1. 凡被核准获得此奖励金者，务必穿着整齐的校服出席颁奖仪式。 

2. 获得奖励金的学生务必亲自出席领取，或由申请者（会员）出席以领取奖励金。若无法

出席领取奖励金，则视为放弃。 

3. 本简章若有未尽善处，本会有权随时增删之。 

 



 

 

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2016 年度会员子女学业优秀奖励金申请表格 
 

（A）申请者基本资料 

会员编号： 职    称：□ 老师 / □ 副校长 / □ 校长 

会员姓名（中）： 

（英）： 

性    别：□ 男    □ 女 身份证号码（新）： 
 

入会日期：_______年____ 月____ 日 

（必须在 2015 年或之前就已入会） 

会员性质：□ 普通（普通会员年捐至少缴至 2015 年） 

          □ 永久 

目前任职学校： 

通讯 

地址 

 

 

 

注意：为了避免造成任何的耽误，请填写完整的住家地址，以确保学校假期也能收到审核结果通知函。 

住家电话： 手机号码： 

会员的电子邮箱（Email）： 
 

学生姓名 
（中）： 

（英）： 

出生日期：___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性    别：□ 男         □ 女 

学生于 2015 年就读的学校： 
 

 

（B）申请项目 （只可选择申请其中一项，若同时申请超过一项者，此表格当作废论。） 

  （甲） 学校成绩奖（2015 年的成绩） 

    □ 华小     □ 独中     □ 国中 

年      级：________________ 

学年总平均：________________ 

  （乙） 公开考试奖（2015 年的成绩） 

    □ UPSR      □ SPM      □ STPM 

    □ 初中统考    □ 高中统考 

会员签名： 
 

日期：2016 年____ 月____ 日 

本人遵照学业优秀奖励金简章条例申请并附上校方签署证实的成绩副本，尚请批准。 

（申请前请详读简章上的所有细则。任何缺填、证件资料不齐全、没有如期寄交上表格，以及同时申

请超过一项者，其申请一概不受理，本会也不给予电话通知，敬请留意。） 
 

奖励金 

委员会 

专用 

负责人签名：                      

 
 

给予奖励金 RM _____________ 

 

审核日期：2016 年______月______日 

审核 

结果 

□1. 成绩不符合申请资格         □2. 缺填           □3. 证件资料不齐全 

 

□4.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此申请表格可自行复印 **  


